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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法定支出入手明确界定政府间

支出责任
张小平  廖世忠

长期以 来，我国各级 政府间事权

划分不清晰，财政 支出责任划分比较

模糊，极 大地制约着国家财政体制运

行效率。如 何合理划分政 府间事权，

科学界定政府间支出责任，健全各级

政 府财力与事权相匹 配的体制，已成

为 深化 公 共财政体制改 革的关键环

节。在目前我国设有中央、省、地、县

和乡镇五 级 政府，且政府职能转变尚

未完全到位的情况下，破解政府间支

出责任界定难题，还必 须采取现实的

态度，寻找符合我国实际的可操作的

划分原则。现阶段，只 能以 现行行政

管理体制和政府职能定位 为依据，着

力在明确界定政府间支出责任上下功

夫，改 进财力与事权 匹 配的方式，努

力提 高匹 配程度，循序渐进地推进政

府职能转变，降低行政成本，提 高政

府效能。具体设想是从法定支出入手

划分政府间事权，实现各级 政府支出

责任的明确界定。

一、我国法定支出基本情况

目前，我国在农业、教育、科技、

文化、卫 生、计划生育、社会保 障等

方面均有法定 支出的 法律或行政 规

章。法定支出基本涵盖了重点民 生领

域，其共同特征是要求该项 支出增幅

高于财政 支出的平均增长幅度，一些

法定支出还要求该项支出占总支出的

比重每年要提 高几 个百分点。根据我

国财政 支出构成分析，2007年，全国

一般预算中农林水事务、教育和科学

技术等三项法定支出（新支出分类与法

定支出口 径 不完全相同）合计为 1.23

万亿 元，占总支出 24.7% ；文化 体育

与传媒、医疗卫 生、社会保 障和就 业

等准法定支出（与法定支出口 径 不完全

相同）合计为 0.83 万亿 元，占总支出

16.7% ；二 者合计占总支出 41.5% 。其

中，地方财政 法定 支出 1.07万亿 元，

占全国法定支出 86.7% ，占地方一般

预算支出 27.8% ；地方财政准法定支

出 0.78万 亿 元，占 全国 准 法定 支出

94% ，占 地 方一般 预 算支出 20.4% ；

地方法定和准法定支出合计 1.85万亿

元，占全国 89.6% ，占地方一般预算支

出 48.3% 。

从 省以 下 情况 看，以 福 建省 为

例。2007年，全省 一 般 预 算中 法 定

支出 合 计为 266.41亿 元，占 总支出

29.3% ；准法定支出合计为 160.85亿

元，占总支出 17.7% ；二者合计占总

支出 46.9% 。其中，省、地、县、乡四

级 财政 法定支出占全省法定支出的比

重分别为 15% 、16% 、63% 和 6% ；四

级 财政准法定支出占全省准法定支出

的比重分别为 16.9% 、24% 、55.9% 和

3.2% ；四 级 财政 法定和准法定支出

合计占全省比重分别为 15.7% 、19% 、

60.3% 和 4.9% 。四 级 财政法定支出占

其一般预 算支出的比重分别为 27%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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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.6% 、37.2% 和 29.3% ；四 级 财政准

法定支出占其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分

别为 18.4% 、15% 、19.9% 和 9.2% ；四

级 财政法定支出和准法定支出合计占

其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分别为 45.3% 、

31.7% 、57.1% 和 38.5% 。

若按福建省各级 财政法定和准法

定 支出比例推算，则 2007年全国五

级 财政所承担的法定支出比例情况如

下：

二、从法定支出入手明确

界定各级政府主要支出责任的

设想

提 高财力与事权的匹 配程度，无

非三种思路 ：一是财力配置格局基本

不变情况下调整事权安排。二 是事权

安排格局基本不变情况下调整财力配

置。三是事权安排与财力配置相互进

行适应性调整。从目前各种外部条件

和环境看，第三种思路我们认 为是较

好的选择。分税制改革增强了中央宏

观调控能力，这个重要成绩来之 不易，

大规模调整财力配置的时机 不成熟。

所以，在政府间收入划分框架总体稳

定的前提下，采取以 调整政府间支出

责任 为主，调整财力 配置为辅的思路

是比较稳妥的。

根据目前我国各级 财政承担法定

支出责任的基本情况，应以 减少财力

最弱的县乡政府的财政 支出责任、适

当上收部分事权的思路，调整各级 支

出责任。建议中央和省级 采取列举法

明确支出责任，其他支出责任归市县，

即将农林水事务、教育、科技等法定

支出与原已明确的国防、外交、公 共

安全等全国性公 共产品 的支出责任 全

部划归中央，将文化 体育与传媒、医

疗卫 生、社会保 障和就 业、人口 与计

划生育事务等准法定支出责任全部划

归省级，一般公 共服务和其他未列举

的事务按行政管理体制分级保障。形

成中央保 国防、保 法定、省级保准法

定、各级保 运转、保民生的支出责任

划分格局。

根据各项法定和准法定支出的要

求，直接 按财政 支出的类级（个别为

款 级）科目界定政府间支出责任，明

晰了各级 政府提供基本公 共服务的

职责重点，不但 具有较 强的可操作

性，也符合完善公 共财政体制的基本

目标和根 本要求。根据 实现 基本公

共服务均等化 的目标，健全中央和地

方财力与事权相匹 配的体制，基本方

向就是确 定各级 政 府基本公 共服务

的职责重点，并相应保障财力。目前，

我国各地财力水平差异很大，基本公

共服务水平也存在巨大差异。在这种

情况下，将占全国财政支出近 25% 的

法定支出上升为全国性公共产品由中

央财政进行保障，并将占全国财政支

出近 17% 的准法定支出责任上收由省

级 财政进行保障，一方面将有效缓解

基层财政的支出压 力，把 大部分县市

从财政困难的状况下解放出来，大幅

度提高其财力与事权的匹配程度；另

一方面，将彻底解决基层法定支出保

障难且差异大的问题，切 实增强法定

和准法定支出的保障水平，为推进全

国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 提供 可 靠的

体制保障。

同时，按照 这一思路调整各级 支

出责任后，在收 入归属的划分或财力

配置上只需做些适应性微调而不必 进

行大规模调整。在维护分税制改革取

得的成果、保持中央对国家财力相当

程度的集中和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的

基础上，进一步理顺 了中央与地方及

地方各级的财政分配关系，必 将大大

提高财政体制的运行效率。

必 须强调的是，具体执行中还要

注意以 下几 个方面的改 进。一是对已

明确界定为上 级 政 府的事权 应完全

由上 级 财政 承 担 支出。二 是 对完全

属于下级的事权，上级 财政不再承担

支出责任，包括通过各部门下达的资

金，以 强化 下级 政府提供 地方公 共产

品 的责任。三是规范上 级 对下级的配

套支出要求。凡属于下级 政 府的正常

事务，上级 若提供 专项拨款 则不再提

出配套支出要求；上 级 对下级的 配

套支出要求，应严格设 定在鼓励 下级

发展的事务上，或体现 为引导财政 支

出结构变化的领域，以 体现出上级 政

府的政策意图；凡 享受一般性转移支

付的地方应免除配套。四 是给予基层

财政 财力安排的充分自主权。在有关

支出项目和支出标准的安排上，除《 预

算法》和其他 法律明确规定的支出外，

上级各部门不对地方在支出安排上提

出要求，下级 政 府可根据财力自主决

策。

（作者单位：福建省财政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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